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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9-0827 

一、 房地合一稅成本認列 兩模式。 

二、 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亦未於稽徵機關核定前補申報

者，不得申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。 

三、 繼承農地 依用途分割登記。 

四、 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符合條件者免辦理 109年度營利事

業所得稅暫繳。 

五、 營利事業採帳款餘額百分比法認列呆帳損失者，以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為限，

不包括其他應收款。 

六、 繼承人繼承獨資組織之存貨及固定資產不課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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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房地合一稅成本認列 兩模式 

2020-08-27 00:00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房地合一 

 
圖／經濟日報提供 

 

  繼承或受贈不動產，若是無償取得，在申報房地合一稅時，還是可以列報房屋評

定現值、公告土地現值兩項成本。南區國稅局表示，民眾也不用擔心房地現值過低，

國稅局可依照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變化，讓申報人調整節稅成本。 

  官員表示，2016 年以後才過戶到名下的不動產，個人出售時要依照取得的方式來

計算成本，依據《所得稅法》第 14-4條的規定，通常因一般買賣而取得的不動產，原

始取得的成本，也就是原本購入的價格，還可以再列報其他為了讓房屋修繕至可使用

狀態的費用，譬如過戶所需的稅費、仲介費，及後續使用前的裝修費用等。 

  但如果是近年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的不動產時，就跟一般買賣不同。官員表示，因

為沒有購入成本，因此房地合一稅的成本費用要另計，用賣出時的成交價額，減除繼

承或受贈時的房、地現值，再按政府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，調整後作為出售成本；

取得後為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成本費用，也可以再減除。 

  官員表示，最近處理一個舊案，陳先生於 2017年出售 2016年由陳爸爸贈與的不

動產，忘記申報房地合一稅，後來被國稅局依房地現值與物價指數算出應納稅額。 

然而陳先生不滿意，拿出陳爸爸在 2011 年購入不動產的契約，主張原始取得成本幾乎

為國稅局核算的四倍，不想用房地現值來計算成本。官員表示，全案經過復查、訴願

程序之後，還是依法按照國稅局的計算方式課稅，駁回陳家人的主張。 

  官員強調，按房地現值計算成本，是因原繼承及贈與時，課徵的遺產稅或贈與稅，

就是用房地現值計算，以免這筆房地被課過遺贈稅後，又被重複課徵所得稅。 

【2020/08/27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

中山通訊 109-0827 

3 

 

 

二、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亦未於稽徵機關核定前補申報

者，不得申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

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邇來發現許多民眾有所得合計已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

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，惟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

定補稅後，不得申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。。 

  該局說明，依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2款及第 2 項規定，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

人依同法第 71 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，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，即不適

用有關列舉扣除額之規定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納稅義務人甲君及其配偶 107 年度有營利、薪資、及其他所得合

計 120 萬餘元，已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，惟甲君及其配偶

均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該局乃依查得資料歸課綜合所得稅，並按標準扣除額

核定其一般扣除額為 240,000 元。甲君申請復查，主張應採列舉扣除額方式核定，請

准予認列購屋借款利息 300,000 元云云。經該局以甲君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

如欲採列舉扣除額方式者，亦應在稽徵機關核定前辦理補申報，始可適用。本件既經

該局核定在案，甲君自不得再行申請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，乃維持原核定。 

  該局呼籲，納稅義務人欲採列舉扣除額方式減除者，應在稽徵機關核定前辦理補

申報，始可適用列舉扣除額之規定。 

（聯絡人：法務二科  劉股長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931）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25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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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繼承農地 依用途分割登記 

2020-08-27 00:00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農地 

  親人在老家過世，遠在台北的親人繼承到農地及部分未耕作農地，台北國稅局表

示，可利用分割登記的方式，保障應得的農地遺產稅減免額度。 

  官員指出，當土地所有權人死亡並遺有農業用地時，除了持續有在耕作的合格農

地外，也可能會有部分面積並未作農業使用，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前，可以考慮先

行申請「土地標示分割登記」，就部分農地取得農業使用證明書，順利於申報遺產稅

時，列報農業用地扣除額，從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中扣除。 

  依據《遺產及贈與稅法》第 17 條規定，凡是遺產中有實際農用的農業用地及地上

農作物，繼承人都可以從遺產總額中扣除這些農地及農作物價值。如果被繼承人留下

的農業用地當中，有部分面積與農業經營無關，或農地上有明顯妨礙耕作的障礙物，

卻可能會影響農業使用證明書的取得。 

【2020/08/27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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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，符合條件者免辦理 109年度營利

事業所得稅暫繳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，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

疫情影響，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施行期間（109 年 1 月 15

日至 110 年 6月 30 日）內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可於辦理 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

暫繳申報期間內（109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），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所

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辦理 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： 

(一)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條例第 9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相關

措施。 

(二)其他因疫情影響，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（例如自 109 年 1月起任連續 2 個月，

其平均營業額較 108 年 12月以前 6 個月或前 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 15%）。 

 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，如營利事業於辦理 109 年度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，已依財政

部 109年 3月 19日台財稅字第 10904533690號令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營利事

業所得稅、營業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稅額者，或已依財政部 109

年 5月 13日台財稅字第 10904556490號令申請並經核准退還營業稅溢付稅額者，得直

接適用免辦理 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，無頇再提出申請。 

  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，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:南投分局營所遺贈稅課 林先生 

聯絡電話:(049)2223067 轉 121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27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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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營利事業採帳款餘額百分比法認列呆帳損失者，以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為

限，不包括其他應收款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，營利事業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

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提列備抵呆帳，以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為限，不包括其他應收款

及已貼現之應收票據。 

  該分局說明：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15條第 2 項第 4 款及第 5款規定，所稱應收

帳款係指「因出售商品或勞務等而發生之債權」，而所稱其他應收款係指「不屬應收

帳款之應收款項」，故其債權非因出售商品或勞務所發生，即非屬應收帳款，不得提

列備抵呆帳。 

  該分局提醒營利事業確實依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結算申報，以免遭受調整補

稅。 

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稅務問題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：0800-000321洽詢，該分局將竭

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豐原分局營所遺贈稅課蘇紫芬 

連絡電話：(04)25291040 轉 120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24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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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繼承人繼承獨資組織之存貨及固定資產不課稅 

  高雄林先生來電詢問：因家中長輩過世，遺有一家使用統一發票之獨資商號，繼

承人想繼續經營，該繼承的存貨及固定資產，是否要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？ 

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獨資組織營業人之負責人死亡，由其繼承人繼續經營，

申請變更負責人為繼承人或一併變更商號名稱時，其繼承人繼承餘存之存貨及固定資

產，非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應視為銷售貨物之範圍，

可免課徵營業稅。 

   該局進一步說明，營業人若非上述情形，係單純獨資組織之營利事業轉讓或變更

負責人時，原負責人將存貨及固定資產移轉與新組織或新負責人者，應視為銷售貨物，

開立統一發票收取營業稅款並依法報繳。至於受讓人取得該項發票所支付之進項稅

額，可依法扣抵銷項稅額。洽詢專線(07)3228838 轉分機 6789。 

提供單位：三民分局      聯絡人：沈麗珠分局長  聯絡電話：(07)3228119 

撰稿人:劉秋蘭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7)3228838 分機 6789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27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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